
承包经营责任制
是利改税改革的 深化

本 刊 评 论 员

在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过程中，有

些同志把承包经营同利改税对立起来，并借此

否定利改税的成绩，对利改税提出种种非难。
在这里，我们感到有必要讲一讲承包经营责任

制同利改税的关 系问题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，我们在处理 国

家与企业的分配关 系方面，逐步进行 了深入的

改革。先后 试行过企业基金、利润留成、利改

税和各种形式的盈亏 包干责任 制。其中，1983

年、1984年实行的两 步利改税，从政策原 则到

实施方案，都是在国务院领 导同志指示和亲自

主持下研究制定的，并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审议后，授权国务院发 布 了改革办法

和各项税收的条例。实践证明，两 步利改税的

实行，扩 大 了 企 业 财权，增强 了 企业的 活

力，也保障 了 国家财政收 入的稳定增长，成绩

应 当肯定。以 国营企业留利为例，1986年国营

企业的留利 已达489亿元，其中国营工 业企业

留利240亿元，占 当年实现利润的比 重，由利

改税前1982年的21.6% 上升到42.2%。如果加

上企业税前还贷部分，并扣除企业 交纳的能源

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，则 为 50%。
利改税 的实质，是对国营 企业开征 所得

税，方向是正 确的。至于当时征收调节税，一

开始 就明确，这是一种调节企业利润的临时过

渡办法，所以 定名 为调节税。1987年以 来，考

虑到价格体 系尚 未根本改革，企业外部的平等

竞争条件尚不 完全具备，为 了 进一步改善企业

的经 营机制，国务院确定对大中型企业推行承

包经营责任制，并在实践中加以 完善，使之成

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运行机制，这是完全必

要的。承包是包调节税和所得税，并不 包流转

税和其他税种。把调节税和所得税纳入承包之

内，按利润目标管理，超目标实现的利润，大

部分归企业，以调动企业和职工 的积极性。这

种做 法是利改税的深化，与利改税并不矛盾，
承包以 后，企业依法纳税不 变。所以，不能因

此 而否定前一段利改税的改革。世界上的事物

本来是 复杂的，我们要 历 史地、辩证地看问

题。那种认为利改税“搞错 了”、“失败 了”

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 则，搞活 全

民所有制企业，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

心环 节。一般地说，国家对国营企业的关 系具

有两重身份：一重身份是，国家作为社会管理

者，必 须依法 向国营企业 征收流转税和 所得

税；另一重身份是，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单位

的资金所有者，有权分享国营企业的一部分利

润。因此，从长远来看，目前企业承包经营上

交的利润（即所得税和调节税），将来还需要一

分为二，一部分交所得税，一部分上 交利润或红

利。我国的税制和缴纳形式总要逐步走向规范

化，即实行所得税后的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

任制。根据 有关方 面的设想，那时所得税税率

应 当适当有所降低，目前征收的调节税也应 当

改 为利润，并且应 当把所得税前还贷办法改 为

税后还贷，这样将有利于理 顺国家与企业的分

配关 系，把权责利结 合起 来，促使 企业真正 成

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商品 生产者。在价格

没有理 顺之前，为 了完善和稳定承 包经营责任

制，目前确定的有关承 包经营责任制的税收、

财 务处理 办法，今后 几年都不要改 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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